
國立嘉義大學經濟部 iPAS能力鑑定(資訊安全及 AI應用)獎勵試行計畫 

115年 5月 22日高教深耕計畫 A主軸管考會議修正通過 

壹、 計畫宗旨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本校學生參加經濟部辦理 iPAS 能力鑑定之資

訊安全工程師及 AI應用規劃師證照，以提高未來就業競爭力，特訂定「國立嘉義

大學經濟部 iPAS 能力鑑定(資訊安全及 AI 應用)獎勵試行計畫」(以下簡稱本試行

計畫)。 

貳、 主辦單位 

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參、 計畫實施對象 

一、 本校已註冊在學生。 

二、 已獲本校經濟不利學生安心就學獎助學金實施辦法補助者，不得重複申請。 

肆、 申請資格 

取得經濟部辦理之 iPAS能力鑑定資訊安全工程師或 AI應用規劃師證書者。 

伍、 申請期限 

自公告日起至該年度 11月 30日止，逾期不受理申請，亦不能跨年度申請獎勵。 

陸、 獎勵項目(每一項目的每一等級之獎勵核發以一次為限) 

一、 取得資訊安全工程師初級證照可申請 1,000元獎勵金；中級證照可申請 1,600

元獎勵金。 

二、 取得 AI 應用規劃師初級證照可申請 1,000 元獎勵金；中級證照可申請 1,600

元獎勵金。 

柒、 申請辦法 

一、 請於獎勵金申請期間，自行至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A主軸網站公告處下載申請

表格，填寫完畢後連同佐證資料繳交至 A主軸計畫辦公室。 

二、 獎勵金統一於每月月底統整核發，款項以匯款方式核撥，核發順序同申請順

序，經費用罄時即停止核撥獎勵。 

捌、 經費來源 

本試行計畫之經費來源由教育部獎勵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獲教育部相關計

畫經費支應，經費用罄時即停止核撥獎勵。 

玖、 本試行計畫未盡事宜，中心得適時修正補充。 

壹拾、 本試行計畫經高等教育深耕計畫A主軸管考會議通過，陳請教務長核定後實施。 


